工装器具制作合同
甲方：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0200915
乙方：诸城市向前机械厂
兹为甲方委托乙方制作工装器具，为保护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，经友好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：
1、 工位器具制作明细、制作数量、制作价格：
	序号
	工装名称
	数量/架
	含13%税/单价/元
	含税13%/合计/元
	备注

	1
	M4副司机座椅器具
	20
	2600
	52000
	


2、 质量要求与技术标准：参照《M4轻卡项目物流器具制作技术协议》制作或按照甲方提供的工装器具样件进行制作
3、 质量保证：正常使用情况下，6个月内出开焊、断裂现象（非人为）免费提供维修，轮子保修6个月（非人为损坏），防护及漆面属于易损事项需使用单位按周期日常维护，不在保修范围内。
4、 结算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预付乙方26000.00元（大写：贰万陆仟元）货款，乙方收到预付后开始制作，制作完成后送到甲方诸城仓库同时开具发票，乙方收到发票后一周内付清剩余货款：26000.00元（大写：贰万陆仟元整）
2、 结算方式: 现金或电汇结算
5、 运输：乙方承担运费。
6、 交付与验收：
1. 交货期：乙方收到预付款，样件验证合格后，15个工作日完成
2. 交货地点：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委外的物流承运商（诸城市仁德物流有限公司）的库房内，诸城市西外环附近。
7、 合同生效：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传真具有同等效力。
8、 争议处理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9、 未尽事宜：须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甲方：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 乙方：诸城市向前机械厂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徐爱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山东农村商业银行西郊支行
行号：4024589050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9070 1074 5054 2050 000150

日期：2020年9月15日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